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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三等考試 
科別：社會行政 
科目：社會政策與社會立法 
 
一、隨者台灣民主化的進展，在不同選舉中社會福利已成為重要的政策領域之一，   雖然也引起

許多爭議。請問，何謂「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它所提供的服務措施基本上可以分成那

兩類？一般我們所認為的社會福利範圍包含那些？試申論之。(25 分) 
【擬答】 

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是歐洲學者常用來取代社會福利的概念。基本上，社會政策包含

三層意義：一是一種學科訓練（Discipline），二是一種研究領域（Field of Study），三是一

種公共政策。 
   學科訓練是指本身具有理論傳統與嚴謹的研究焦點，如社會學或經濟學。 

 研究領域是指各種不同學科訓練背景的人均可選擇社會政策作為特殊的研究旨趣  ，如

社會學者、經濟學者等以社會安全、社會保險作為研究領域。 
   社會政策被當成一種公共政策，依馬歇爾的定義是指「政府用以直接影響人   民福利的

政策，其行動是提供服務或所得予人民。其核心包括社會保險、公共救助、保健與福利

服務、住宅政策等。」 
可分為全面普遍性給付方式以及具有選擇性給付方式：前者係社會福利資源在分配過程之

中，不論貧富，皆有資格享受福利服務。如社會安全制度中的國民失業保險、家庭兒童津貼

等。後者係社會福利資源的再分配。它透過社會福利機構，分配給那些真正需要福利服務的

低收入者，其服務對象是有選擇而非全民，如社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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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 
住宅政策。 
就業政策。 

 
二、雖然「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理念日益受到重視，但近來中央與地方政府在福利分工方

面仍時有爭議產生，請問其爭議的核心在那裡？你認為理想的中央與地方政府福利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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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試申論之。（25 分） 
【擬答】 

問題： 
中央集權又集錢：雖然我國憲法中的規定係採均權制的精神，但在法定社會福利項目中，

那些屬於中央政府應主責，而那些又是因地制宜，應由地方承擔者，並沒有明確的責任分

工。實質上，中央政府長期以來是「集權又集錢」，社會福利政策由中央主導，在法規制

定時，也常未考慮到地方財政之承受能力，因而增加地方財政負擔，被批評是「中央請客

、地方買單」，不但為地方所詬病甚至演變成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治紛爭。 
法定福利無法到達標準：依據內政部 90 年度對臺灣省各縣（市）政府執行社會福利績效實

地考察報告，很明顯的可以發現就政府的法定社會福利項目，在總計九十七項中，各縣市

政府均未到達開辦的標準，達成率在 69.07～85.57% 之間。雖然該報告對於各項目執行的

量與質未予納入考量，因此無法呈現各縣市社會福利服務的優劣，但至少反映了地方政府

無力貫徹中央的政策。易言之，地方政府財源的不足導致連法定福利項目都無法舉辦。 
設算補助制度引起擔憂： 
長久以來，地方政府由於自有財源不足，必須依賴中央的補助款。如前所述，為強化地

方自治，行政院於 90 年度改採用設算的補助，取代以往以專案申請補助的方式。如此一

來，地方政府較能因應其地方特殊性需求（如：部分縣市人口老化情形較為嚴重、身心

障礙人口較多、外來人口比例偏高或多為自然災害地區等）規劃社會福利相關措施。 
此種社會福利經費補助方式的轉變，雖使地方政府可以掌握所有福利資源，進行分配。

然而，地方民間社會福利團體對此有諸多質疑，並擔憂其對地方社會福利發展帶來倒退

的負面影響。這些質疑包括： 
相關配套措施能否避免地方政府對社會福利經費扭曲的使用。 
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夠專業人力與能力規劃社會福利方案。 
地方政府是否能考量實際需求與財務狀況，不受選舉的影響，而依照社會福利方案的

優先順序確實執行，以避免福利排擠效應。 
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夠財源因應中央政府所訂的強制執行法定社會福利項目，以消弭

「中央買單、地方付錢」的怨言。 
地方政府除執行法定社會福利項目外，是否仍有其他足夠經費規劃其因應特殊性需求的

社會福利方案。 
中央與地方應如何分工 
中央所掌理事項以政策之規劃、推動、指導、監督為主；地方則負責自治事項之規劃及執

行，並辦理中央委辦事項。 
縣（市）政府除須將中央對各縣（市）社會福利補助經費專款專用之外，並須依地方特殊

需求之項目編列足額自籌款項支應。 
中央主管機關應編列預算推動實驗性、創新性、推展性的福利服務項目。 
財政收支劃分法、地方制度法進行修訂時，有關社會福利相關項目，行政部門應邀請民間

相關社福團體之代表參與。 
為落實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之規定，使各級政府社會福利支出之劃分更加明確，應

確實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功能界定與權限劃分，權責應予確實釐清。 
各級政府對於法定社會福利經費均應核實編列。中央對於設算給地方的社會福利款項，無

論是統籌分配稅款或中央對地方補助款，均應建立監督機制，俾使地方確實專款專用。 
中央對地方社會福利經費補助建議維持在一般性補助項下，不列入統籌分配稅款，專款專

用。 
中央政府應每年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進行社會福利施政績效考核評鑑，除將考核評鑑

結果對社會大眾公布外，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並應依考核評鑑結果對相關人員予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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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縣（市）政府對於鄉鎮（市）之考核比照辦理。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的社會福利施政績效考核，應有民間相關福利代表性團體參

與。 
 
三、內政部於民國九十三年十月十八日經行政院社會福利推動委員會第 8 次會議通過家庭政策，

提出六大原則作為規劃家庭政策具體實施方案的根據，請說明之。（25 分） 
【擬答】 

基於支持家庭的政策主軸，家庭成員不論性別、年齡、身體條件、種族、宗教信仰、語言、文

化、婚姻狀況，應被尊重與公平對待。家庭間亦不應因經濟條件、婚姻狀況、子女之有無、種

族身份、居住地理區域等而有差別對待。但為了保障弱勢者的生存權益，國家必須提供適當的

補救，以利家庭維持功能。據此，提出以下原則作為規劃家庭政策具體實施方案的根據 
肯定家庭的重要性。 
 尊重多元家庭價值。 
充權家內與家庭間的弱勢者。 
公平照顧家庭成員的福祉，並兼顧差別正義的原則。 
平衡家庭照顧與就業。 
促進家庭的整合。 

 
四、根據統計，臺閩地區育齡婦女總生育率已從民國四十年的 7.040 降到民國九十二年的 1.235，

請問這個變動趨勢顯示什麼樣的意義？又會對我國的人口與家庭結構造成什麼樣的衝擊？ 
【擬答】 

  代表者總生育率的下降，即少子化現象的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三： 
    受到社會經濟影響： 

臺灣社會隨著失業率高升、競爭力強、薪資萎縮等因素，大家對於社會及生活充滿著不

確定感，覺得生活越來越辛苦，對組家庭及養兒育女形成一種經濟及心理上的壓力及負

擔。於不景氣時期時，人們可能會緊張，認為自己養不起孩子 
臺灣社會人際競爭越來越強，現代男女多數傾向菁英式的教育，希望給自己的子女最好

的培養，而這也讓養兒教育費用節節攀升，多數家庭會在經濟考量下，趨向選擇生育一

或二個或乾脆不生來減輕經濟上的負擔。 
受到人口政策的影響：社會觀念由「多子多孫多福氣」轉為「兩個孩子恰恰好」的想法，

家庭計畫教育所扮演的角色不可忽視，而在計劃中普遍提供有效而廉價的避孕方法，迅速

提高全民的避孕實行率，讓民眾能隨心控制其生育，以實現其逐年下降的理想子女數，使

臺灣於短短七十年間就完成人口結構的轉型。 
受到婦女晚婚與晚育效應的影響：晚婚確實是造成婦女總生育率低於替代水準的主要原

因，且晚婚又常肇因於受教育年限延長的影響。 
對於我國人口與家庭結構造成的衝擊： 
  人口結構失衡，總人口數日益減少。如果任由少子化的趨勢發展，可能導致未來社會的勞動

力不足之，以及扶養負擔過重等問題，下一代青年及中年人必須一人扶養數人，造成使個人

及家庭經濟負擔增大或儲蓄減少的問題。 
  總之加強宣導提高生育率，協助不孕夫婦順利懷孕，並加強優生保健及遺傳諮詢，以提高

新生兒出生率，降低嬰幼兒死亡率。推行租稅優惠，減少家庭育幼費用負擔。 
 


